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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5〕224 号

当事人：艾**

经营场所：麦盖提县******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65312********0673

联系电话：176********

2025 年 11 月 13 日上午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

员和央塔克乡人民政府综合执法办执法干部联合在麦盖提县央

塔克乡刀郎家园村对“买**红枣收购点”开展监督检查，到达现

场后，执法人员向场地负责人艾**、收购方负责人许**出示执法

证后，依法对该点位进行检查，经查发现该点位有一台地磅（型

号：D2008，出厂编号：2504210358，生产厂家：宁波柯力传感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，两台电子称（1、TCS 型电子称，产品编

号：956376，武义大河电子有限公司制造；2、TCS-300 型电子

称，出厂编号：3399659，永康市华鹰衡器有限公司）未经检定

合格后商用，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提供该计量器具的检定证书、

营业执照、红枣收购记账本等材料时，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以上

材料。

经查，当事人称：该地磅（型号：D2008）于 2025 年 11 月

9 日从莎车县购进,2025 年 11 月 11 日安装，还未开始使用，有

购进票；两台电子称（TCS 型、TCS-300 型）于 2025 年 11 月 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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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从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刀郎超市购进，有购进票，于 2025 年 11

月 04 日开始用于收购红枣。因计量器具购进时间不长，并且称

红枣的时候没有发现有误差，以为不用检定，加之法律意识淡薄，

未能按时申请检定就商用。当事人涉嫌使用未经检定的计量器具

违法行为事实成立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当事人艾**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其合法身份；

2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份，

证明当事人使用未经检定的计量器具事实及过程；

3、现场视频，证明当事人收购场所确实存在使用未经检定

的计量器具。

2025年11月20日执法人员向当事人艾**送达了行政处罚告

书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5〕224号），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

交陈述、申辩材料和申请听证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使用未经检定的计量器具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二十五条“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

具，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停止

使用，可以并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已构成使用未经检定的计量器

具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三

条“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，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

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

定机构定期检定的，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其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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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，可并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对当事人的违法

行为拟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

1、责令其停止使用未经检定的计量器具；

2、处以 100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，

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款缴纳至

麦盖提县工商银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股，账号：

3012348029200018027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（四）项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

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

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收到

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麦盖提县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5年12月01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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